附件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9批）
      （2022年4月13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1
	X2XZ202204020002
	昌都市类乌齐县翔晨镁业有限公司所属的镁矿未批先建，在相关手续办理完成之前就擅自进行大肆非法开采，对周边环境造成无法修复的破坏。
	昌都市类乌齐县
	生态
	类乌齐县翔晨镁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10日，取得《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西藏自治区类乌齐县卡玛多菱镁矿采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藏环审〔2016〕97号）；2016年12月16日取得《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类乌齐县卡玛多菱镁矿采矿工程建设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藏国土资预审发〔2016〕98号）；2017年12月29日，取得《昌都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西藏昌都地区翔晨镁业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类乌齐县卡玛多菱镁矿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的批复》；2018年9月7日，取得昌都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藏FM安许证字2018cd002）；2021年11月，取得昌都市应急管理局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藏）FM安许证字（2021）CD005）；2017年11月，取得“采矿许可证”（证号：C5400002017116110145319）。2019年5月正式开采作业。

2020年8月30日，该公司因未严格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实施矿山开采，项目矿山运输道路、排土场、表土堆场、原矿堆场等建设存在重大变更且未提交变更申请被昌都市生态环境局立案处罚，处罚资金33.1265万元，责令其重新履行环评手续。2022年3月30日，该公司取得《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西藏自治区类乌齐县卡玛多菱镁矿采矿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藏环审〔2022〕12号）。

2019年4月，该公司投入资金721.35万元对矿山进场老路开展植被恢复工作，恢复面积约28000㎡；2020年7月，投入资金401.99万元对散落矿石进行拾拣和覆土绿化工作，覆土绿化面积约40000㎡；2021年，投入资金362.17万元对新建矿山进场道路边坡修建护坡挡墙和植被恢复工作，恢复面积约27187㎡。虽然前期实施了生态修复工作，但局部恢复效果不明显。
	属实
	类乌齐县已责成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完善了《西藏自治区类乌齐县卡玛多菱镁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制定了《西藏自治区类乌齐县卡玛多菱镁矿中央环保督察发现“边开采、边修复工作落实不到位”问题整改方案》，启动生态修复工作，对317国道左侧安装了防尘网（约10000平方米）、钢丝网（约3000平方米），边坡覆土4000平方米，并对前期修复不理想的区域开展生态修复。
	阶段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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